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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县自然资源局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
（受遗赠）登记实施方案

为全面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

按照《民法典》的有关规定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

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 号）中“简化不动产

非公证继承手续、将遗产管理人制度引入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

记”的创新改革要求，根据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、高级人民法院、税务局《关于落实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

环境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自然资发〔2022〕90 号），现制定

本方案：

一、主要任务

简化不动产非公证继承手续，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到不

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登记材料查验，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，第二

顺序继承人无需到场，无需提交第二顺序继承人材料。登记申

请人应承诺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因承诺不实给他人造成

损失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1.不动产登记申请表；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（身份证、户口本等）；

3.被继承人死亡证明或死亡承诺书；

4.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申请人到永宁县政务大厅二楼不动产登记窗口提交资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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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登记业务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1.申请人前往不动产登记窗口申请办理继承（受遗赠）登

记（非公证）业务，填写《申请表》，不动产登记受理人员查

验全部申请材料。受理人员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告知承诺制适用

条件进行研判：不符合适用条件的，当场出具《不予受理告知

书》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申请材料。

2.第一顺位所有继承人到达不动产登记窗口，不动产登记

受理人员就被继承人死亡情况、亲属关系等相关继承信息对申

请人及所有继承人进行询问并记录，形成《继承（受遗赠）不

动产登记询问笔录》书面材料。第一顺位所有继承人在受理人

员见证下签署《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相关事宜如实告知承诺

书》、《放弃遗产权利声明书》、《具结保证书》等相关材料。

3.受理人员将拟登记的继承登记事项在永宁县政府公众网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1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不计入办理时限。

4.公示期满，无人提出异议，询问笔录、《具结保证书》

等资料齐全后，予以登记发证。

四、办理期限

资料齐全 3 个工作日内办结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受理人员应严格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

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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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对登记申请人、申请材料和申请内容履行

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。

2.在核实亲属关系证明时，不得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此类证

明，以承诺代替亲属关系证明。确实难以获得死亡证明的，以

申请人承诺的方式替代。

3.不动产登记中心要加强政策宣传，确保办事群众准确了

解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的适用情形、办理流程及虚假承诺的法律

后果。

附件 1.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（样本）

2.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相关事宜如实告知承诺书（样本）

3.放弃遗产权利声明书（样本）

4.具结保证书（样本）

5.亲属死亡承诺书（样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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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登记询问笔录（样本）
（未经公证或司法判决）

被询问人：

1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，与被继承人关系

。

2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，与被继承人关系

。

3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，与被继承人关系

。

4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，与被继承人关系

。

询问人：

1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。

2、姓名 ，身份号码 。

询问目的：办理非公证继承。

询问内容：

—、被继承人（即死者）的基本情况？

答：1、被继承人（即死者）姓名 ，死亡时间：

。

2、被继承人（即死者）身前婚姻情况：□已、□未、□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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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婚姻，结婚时间（屡次） ，离婚时间（屡次）

。健在配偶姓名（屡次）为 ；已去世配偶

姓名（屡次）为 ，（死亡时间（屡次）：

。

3、被继承人（即死者）子女情况（含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

女、养子女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）：

（1）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

间： 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，子女姓名

。）

（2）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

间： 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，子女姓名

。）

（3）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

间： 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，子女姓名

。）

（4）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

间： 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，子女姓名

。）

被询问所有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
4、继（养）母：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

□否（死亡时间：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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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无第一顺位继承人：

（1）其兄弟姐妹（含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，养

兄弟姐妹、有扶养关系的兄弟姐妹）情况：

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间：

，

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子女姓名

。

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间：

，

配偶□无、□有姓名 子女姓名

。

(2)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情况：

被询问所有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
祖父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间：

）；配偶（祖母）□无、□有姓名 健在□是、

□否（死亡时间： ）。

祖父姓名 ，出生年月 ，健在□是、□否（死亡时间：

）；配偶（祖母）□无、□有姓名 健在□是、

□否（死亡时间： ）。

6、在继承人以外有无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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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，有无需要为

其保留遗产份额的胎儿： 。

二、遗产（不动产）的具体情况：

本此继承遗产（不动产）座落 ，取得时间

，权属状况（证书号）

。

本此继承遗产（不动产）座落 ，取得时间

，权属状况（证书号）

。

三、被继承人生前有无立过医嘱，或与他人、组织签订过

遗赠抚养协议？

1、□否、□有。

2、遗嘱（遗赠）对遗产（不动产）的分配内容

。遗嘱（遗赠）附有义务的，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

履行义务情况 。

3、对其内容是否有异议或有无其他遗嘱？

□否、□有，理由

。

四、上述遗产（不动产）有无受限制？

□否、□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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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询问所有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
五、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及《继承法》规定，上述遗产（不

动产），家庭成员商议如何继承？

1、座落 ，理由

，

继承人为： 比例： 。

放弃继承权人为（登记事项记载与登记簿后，不能撤回）

。

六、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，被继承人生前没有有效遗嘱

的，遗产按照法定继承由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（父母、

配偶、子女）共同继承，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则由第二顺位

继承人继承。这里所指的父母包括生父母、养父母和形成抚养

关系的继父母，这里所指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

养子女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。根据你们以上陈述.请你们阅

读笔录，请你们确认有无遗漏继承人（受遗赠人）？有无影响

遗产（不动产）取得权利的情形？如有异议，你有权要求我修

改，补充笔录。如果你们对本笔录没有异议，请在笔录上签字、

按手印予以确认。

答：1、□无遗漏、□有遗漏：

。

2、□无异议、□有异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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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以上笔录共 页，被询问人对上述询问内容及提交申请

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不实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特此承

诺（申请材料附后）。

被询问所有人签名（按手印）：

受现编号： 询问人：

询问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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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继承（受遗赠）不动产相关事宜
如实告知承诺书（样本）

本人 （身份证号： ）

是 （被继承人√/遗赠人）的法定继承人√/受遗赠

人，于 年 月 日到场参加永宁县不动产登记事务

中心就 （继承/受遗赠） （被继承

人)名下不动产（不动产证号： ；

坐落： ）进行的继承材料查验。对不动产登记

机构询问的事项以及其他可能关系到申请人继承该不动产的有

关事实，本人承诺将如实告知，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

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摁留指纹处：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

— 13 —

附件 3

放弃遗产权利声明书（样本）

声明人： ，男/女

身份证号： ，联系电话：

现住址：

（被继承人√/遗赠人）于 年 月

日在（ ）死亡，死亡后遗留有坐落于：

的不动产，不动产权证号： 。

本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是 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条/第 条的规定，本人是被继承人的合

法继承人之一，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享有合法继

承权。

现本人郑重声明，本人自愿无条件放弃对上述遗产权利。

以上情况均真实无误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引

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签字：

摁留指纹处：

时 间： 年 月 日

见证人（登记机构工作人员）：

见证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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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具结保证书（样本）

具结人：

继承人姓名 ，性别 ，民族 ，出生日期 ，

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 ， 家 庭 住

址： ，是被继承人的 （填写亲属关系）；

我们是被继承人 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。被继承

人 于 年 月 日去世，遗有：

（填写房屋坐落信息） 。

现我们申请办理有关上述房产登记手续，并具结保证如下：

一、我们所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及陈述的情况均真实；

二、被继承人 死亡后，第一顺序继承人现生存的

有 ；

三、被继承人 上述的不动产由 继承。

四、除第三项列举的继承人外，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或

者无其他继承人。

五、若我们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陈述情况不真实、遗漏法

定继承人或今后发现被继承人生前立有遗嘱、遗赠、签有遗赠

抚养协议等与该法定继承有冲突，我们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

切法律后果和经济责任，并同意永宁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无

条件撤销不动产登记证书。

特此具结保证。

具结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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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亲属死亡承诺书（样本）

永宁县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：

本人 ，身份证号为 ，因

被继承人 已去世，向贵中心申请办理因继承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，其中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

继承人 先于被继承人去世，且因年代过于久远，基础

资料缺失，无法提供相应死亡证明。现本人承诺，继承

人 ，已于 去世，去世时间在被继承人

去世之前。

本人郑重承诺，以上所述真实有效，若承诺不实引发的法

律责任由本人承担，与登记机构无关。

特此承诺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
